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傑出表現市長獎選拔申請表
班級：六年    班   姓名：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報名項目（擇一勾選）：
□藝術與人文：（包含音樂、美術、表演、舞蹈等）
□體能：（包含溜冰、籃球、田徑、游泳、巧固球、足球、跆拳道等）
□其他：（包含多語文、科展、棋藝等）

	個人競賽或團體競賽
團體競賽
(第一～三級團體獎項，計分=積分/2。)

	得獎名稱（全銜）
請依照分數高者依序填寫
	名次
	等級
	主辦單位
	計分
	備註

	1-
	
	
	
	
	

	2-
	
	
	
	
	

	3-
	
	
	
	
	

	4-
	
	
	
	
	

	5-
	
	
	
	
	

	6-
	
	
	
	
	

	7-
	
	
	
	
	

	8-
	
	
	
	
	

	9-
	
	
	
	
	

	10-
	
	
	
	
	

	申請人
	級任老師
	註冊組長
	教務主任
	校長

	
	
	
	
	



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第二類市長獎
特殊表現事實申請表
（符合評選要點一者填寫）

	姓名
	簽章
	性別
	
	班
	級
	6年
	班

	推薦人
	簽章
	修業期間
	年
	月至
	年	月

	特殊表現事蹟
	備註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	6
	
	

	7
	
	

	8
	
	

	9
	
	

	10
	
	

	11
	
	

	12
	
	



